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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 2 月 14 日讯(记者
李璇) 14 日中午，市民何先生带
着妻子来到东昌路一家花店，要为
结婚近三十年的妻子赵女士买花。
赵女士却说：“多少花，也比不上你
近三十年来对我的疼爱和照顾。”

在东昌路一家花店，何先生想
买 21 朵玫瑰送给妻子。何先生介
绍，他和妻子是上世纪 80 年代经
人介绍相识相恋，到现在结婚已近
三十年。何先生是聊城本市人，妻
子是江苏苏州人，考虑到家庭和生
活习惯等因素，当初两人结婚时，
遇到女方父母的强烈反对。

赵女士是独生女，从小就是父
母的掌上明珠，重活累活从不让她
插手。赵女士说，他们婚后有了一
个女儿，她在家照顾孩子，丈夫在
外工作养家，有时候日子过得很
紧，但一家人在一起很开心，尤其
是丈夫的体贴，让她感觉很幸福。

“这么多年来，只要他在家，从不让
我洗衣、做饭。”赵女士说，女儿上
大学那几年，她想找点活帮丈夫减
轻点负担，但他自己又兼了一份门
卫的工作，也不让她出去干活。

得知丈夫要送她玫瑰时，赵女
士觉得很幸福。她高兴地说：“哪个
女人不喜欢鲜花？结婚这么多年，还
是第一次要送我花呢。”可稍一停
顿，赵女士又说：“还是别买了，都快
50 岁的人了，让孩子看着笑话。”

李先生执意要买，两人都想说
服对方，在花店争执起来。最后两
人各退一步，买了 1 朵玫瑰花。赵
女士说，她现在日子还算宽裕，并
不是心疼钱，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买
这么多花。“娶你就要给你幸福，而
不是让你吃苦干活，这是他最常说
的一句话。”赵女士说，现在很多年
轻人都送玫瑰表达爱情，但她觉得
真爱不是用玫瑰花多少来衡量的。

结婚近三十年，第一次送花遭妻子拒绝———

“多少花也比不上你的疼爱”

本报聊城 2 月 14 日讯(记者
焦守广 李璇) 14 日，不少

情侣为了在情人节讨女孩欢喜，
不惜掏空腰包过节。买花、看电
影、吃饭，有人为了这一天的浪
漫，花去俩月工资。高昂的成本
让情人节成了“情人劫”。

在城区一家医院上班的徐
先生，为了给女友个惊喜，特意
请假去潍坊陪女友过节。“买礼

物、吃饭都不能太差，加上来回
路费，没个一两千解决不了。”

同样在市区上班的林先生
说，他花 700 元订了一束 99 朵
的玫瑰花，花两千多买了一条项
链，准备晚上吃西餐时送给女
友。林先生说：“送的礼物小了，
女友感觉没面子，我也会没面
子。现在面子是有了，可花了近
俩月的工资。”

记者走访多家花店发现，有
的花店进了 2000 支玫瑰还是卖
断了货。在百货大楼、铁塔商场
等主要路口，到处是拿着小筒卖
玫瑰花的人，路人笑称“卖花的
比买花的还多”。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十
几位年轻人，发现情人节在他们
心目中的地位已超过了中秋节
等节假日。当天，不论玫瑰花，还

是情侣餐价格都高于平时，但为
让女孩开心，也只能咬牙度过。

聊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
咨询中心主任赵富才表示，节日
只是促进人与人感情交流的方
式，礼物多少不能证明爱情。两
个人只要真心相爱，天天都是情
人节。情人节消费要根据自身条
件而定，不应盲目追求浪漫，不
切实际的消费会适得其反。

年轻人图浪漫花去俩月工资
专家：礼物的多少不能证明爱情，别让情人节成“情人劫”

2 月 1 4 日是
情人节，不少情侣
来献血，他们认为
这样的情人节更
有意义。图为：在
百货大楼路口献
血车上，情侣郑学
士、高楠 (右一 )在
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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